
外国留学生社团、集体活动管理办法 

 

1、经学校批准，外国留学生可以在校内成立联谊团体，并在我国法

律、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活动，服从学校的领导和管理。外国留学生成

立跨校、跨地区的组织，应当向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申请。 

 

2、学校一般不组织外国留学生参加政治性活动，但可以组织外国留

学生自愿参加公益劳动等活动。 

 

3、学校允许、鼓励外国留学生参加学校学生会组织举办的文体活动；

外国留学生也可以自愿参加我国在重大节日举行的庆祝活动。 

 

4、学校尊重外国留学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，但不提供举行宗教

仪式的场所。校内严禁进行传教及宗教聚会等活动。 

 

6、外国留学生经学校批准，可以在校内指定的地点和范围，举行庆

祝本国重要传统节日的活动，但不得有反对、攻击其他国家的内容或

违反公共道德的言行。 


